江西省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计划》以创新体制机制为引领，以旅游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大品牌大营销打造精美大景区，以大思路大手笔做强旅游大产业，促进旅游资源优势向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转化，着力发展优质旅游、推进全域旅游，加快建设旅游强省，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计划》旨在通过实施三年行动计划，实现全省旅游产品供给更加丰富，旅游服务质量明显提升，旅游市场繁荣活跃，旅游产业主要指标稳居全国第一方阵，全省旅游接待人数达9亿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1.2万亿元，旅游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3%，旅游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我省成为国内外知名旅游休闲目的地的目标。
《计划》围绕实施产品大提升、环境大优化、市场大开拓、资源大整合四项行动，布置了20项重点任务。
(一)实施产品大提升行动
1、做“优”旅游线路。构建“一圈三区三带五中心”旅游空间格局，“一圈”:环鄱阳湖生态旅游圈;“三区”: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红色旅游集聚区，赣西休闲康养旅游集聚区，赣东北世界遗产旅游集聚区;“三带”:依托赣江打造千里赣江风光带，依托沪昆、京九等高铁打造高铁旅游风光带，依托“四纵六横”高速公路网打造自驾休闲旅游风光带;“五中心”:景德镇世界陶瓷文化旅游中心，鹰潭道文化旅游中心，赣州客家文化旅游中心,宜春禅宗文化旅游中心,抚州戏曲文化旅游中心。编制《江西省旅游精品线路规划》，推出“清婺景”“昌九庐”“景上鹰”“环鄱湖”“昌吉赣”“新宜萍”等一批旅游“新赣线”。各地要依托旅游资源优势，满足市场差异化需求,推出一批面向不同客源市场、不同游客群体的旅游精品线路。
2、做“靓”景观旅游。发挥我省景观资源优势，提升景观游核心竞争力。提升山岳型景区品质，推动庐山、三清山、龙虎山、武功山等景区转型升级，打造世界知名、国内一流的山岳型景区;推动各地开发建设、改造升级一批山岳型景区景点。补齐水域旅游短板，依托庐山西海、仙女湖、阳明湖等湖泊资源发展水域旅游。重点推出“环鄱阳湖生态游”，建设鸟类博物馆和观鸟平台，开发沙洲游和水上游项目，深度挖掘鄱湖历史名人故事，利用现代科技再现鄱湖历史场景。2019年省直有关部门启动鄱阳湖生态旅游发展规划、环鄱阳湖旅游公路建设规划编制;2021年实现环鄱阳湖旅游公路区域贯通，观鸟游、花海游、湿地游等业态均匀分布，创建1-2个高等级旅游品牌。
3、做“深”文化旅游。建设一批红色旅游小镇、红色旅游街区、红色旅游产业园、红色旅游客栈等，加快建设长征文化公园，推动井冈山、瑞金等地建设“红色旅游融合发展示范区”，积极建设红色移动VR全国示范省。推动南昌以“八一英雄”、赣州以“红色故都”、吉安以“革命摇篮”、萍乡以“毛主席去安源”、上饶以“可爱的中国”为主题，建设红色旅游精品区。实施“经典故事”工程，深入发掘红色历史故事，深挖故事后面的故事、人物后面的人物。建立全省红色教育培训联盟，规范红色教育培训，打造红色教育培训“江西品牌”。办好中国(江西)红色旅游博览会，提升中国红色旅游推广联盟影响力。推出名人探访游、古诗词寻迹游、书院文化游等文旅品牌，打造陶瓷文化、客家文化、戏曲文化等文化旅游核心产品。挖掘提炼古城古镇古街古村古遗址及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文化内涵，讲好“十万个”江西故事，打造文旅故事IP、形象IP、产品IP。到2021年，全省红色旅游接待人数达2.6亿人次，各设区市创建2-3个文旅融合示范区，各县(市、区)建设1-2个文旅融合示范项目。
4、做“特”乡村旅游。推动乡村旅游公司化、品牌化、标准化提档升级，推出客家风情、红色山村、鄱湖渔乡等乡村旅游特色品牌，打造一批特色鲜明、个性突出、覆盖不同年龄段游客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深入挖掘山水生态、农耕文化、农事体验、特色种植等旅游资源，大力开发田园观光、果蔬采摘、民俗体验等乡村旅游产品，加快建设山水田园综合体。推进乡村旅游扶贫，推动村镇变景区、农舍变旅馆、农民变导游。依托婺源国家乡村旅游度假实验区建设，探索制定乡村度假旅游国家标准。到2021年，各设区市新增2-3家5A乡村旅游点，各县(市、区)新增2-3家4A乡村旅游点，推出2-3家精品民宿和一批叫得响的特色乡村旅游商品。
5、做“强”康养旅游。发挥我省康养资源优势，打造一批产业要素齐全、产业链条完备、公共服务完善的康养旅游目的地。大力发展温泉旅游，依托宜春、九江、赣州、吉安等地温泉资源，建设一批集休闲、水疗、热敏灸、保健、养生于一体的温泉康养度假基地。大力发展中医药健康旅游，建设一批热敏灸等中医药养生小镇，创建一批中医药健康旅游示范区和示范基地。大力发展休闲度假旅游，创建一批国家级、省级旅游度假区。大力发展富氧森林度假游、养生游、休闲健身游等森林康养旅游。推出山地越野、户外穿越、露营、攀岩等山地运动产品，推出漂流、皮划艇、帆船、滑水等水上运动产品，打造一批户外运动基地和夏令营基地。到2021年，全省创建1-2家国家康养旅游示范基地、2家以上国家森林体验基地或养生基地，各设区市创建1-2家省级康养旅游示范基地、1-2家省级森林体验基地或养生基地。
6、做“旺”新业态游。让旅游插上科技的翅膀，依托世界VR产业大会、南昌VR产业基地，发展VR交互式漫游体验项目，推动南昌打造世界VR旅游目的地。开发5G+VR全景直播、+AR慧眼、+AI旅游。依托南昌、景德镇等航空旅游资源，开发高端直升机观光旅游、航空摄影、低空飞行体验等低空旅游产品，积极培育航空旅游小镇。大力发展摄影采风、田园颐养、银发族专线、夕阳红专列等一批慢游产品。大力发展研学旅游，研究制定中小学生研学旅游实施意见，推出一批特色研学旅游品牌。大力发展自驾车、房车旅游，构建以高速公路、旅游干道为纽带，风景道、自然风光带为廊道，景区景点为依托的自驾游网络体系。到2021年，全省创建1-2家全国研学旅游示范基地、1-2家港澳青少年内地游学基地，各设区市创建2-5家省级研学旅游示范基地、2-3家自驾车、房车营地。
(二)实施环境大优化行动
7、打造优质大景区。加快高A级景区创建步伐，力争到2021年全省5A级旅游景区达13家、4A级旅游景区达180家，实现4A级旅游景区县县全覆盖。实施景区动态管理，提升景区品质和品牌影响力，摘牌一批管理差、品质低的4A级旅游景区。完善旅游服务标准体系，发挥标准化的规范引领作用，推动旅游景区完善停车场、旅游厕所、标识牌、休闲场所、周边道路交通等游览系统，在旅游高峰时实施弹性供给;合理设计讲解词，配置讲解设备，规范景区工作人员、讲解员服务标准;完善电子支付、手机二维码检票等智能服务;设置电子信息牌，实时公布景区游客数量、车位情况等信息;完善旅游气象预报预警设施，加强景区安全防范。全面提升4A级以上旅游景区周边餐饮场所、住宿等配套服务设施。2019年，4A级以上旅游景区品质提升初见成效;2020年，实现4A级以上旅游景区高标准运营管理。
8、完善前哨服务站。加强全省范围内游客信息咨询服务中心(网点)建设，完善咨询服务、游客接待、推介展示、旅游集散、代理服务等功能。2019年，各市、县(区)要在本辖区机场、火车站(高铁站)、汽车站等交通节点、旅游集散场所、4A级以上旅游景区设置游客信息咨询服务中心;2020年，全省星级酒店、等级博物馆和高速公路服务区实现旅游咨询服务全覆盖;2021年，完成全省游客信息咨询服务中心体系建设，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
9、畅通末梢联接线。规划建设旅游公路，兴建加密线、打通断头线、开通风景线、织好循环线。完善旅游公交网，开通覆盖重点旅游景区及乡村旅游点的城市旅游公交线路，培育跨行政区域相邻重点景区之间的城际旅游公交专线。2019年，各设区市开设城市旅游公交专线，线路覆盖城区及周边4A级以上旅游景区;2020年，各县(市、区)开通旅游公交专线，线路覆盖本地4A级以上旅游景区，有条件的覆盖3A级旅游景区及重要乡村旅游点;2021年，相邻重点旅游景区城际旅游公交专线实现常态化运营。完善旅游租车服务，在机场、火车站(高铁站)、汽车站设立租车服务点，提供线上线下租车服务。建立道路旅游标识体系，将4A级以上旅游景区标识纳入全省道路交通标识范围，在高速公路科学设置景区标识牌。2019年，实现全省4A级以上旅游景区高速公路标识全覆盖，各市、县(区)旅游道路标识系统醒目完备。
10、实现无忧智慧游。推进“一部手机游江西”建设，横向融合交通、公安、商务、卫生健康、市场监管、民航、铁路、气象等省直部门涉旅数据，纵向归集省、市、县(区)及景区、景点涉旅数据，建成综合性旅游智慧平台。2019年建成“一部手机游江西”游客服务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数据中心;2020年建成“一部手机游江西”行业监管平台、延伸拓展平台。推进智慧旅游景区建设，2019年全省3A级以上旅游景区、3A级以上乡村旅游点及重要游客集聚区实现无线网络全覆盖;2021年全省4A级以上旅游景区实现智能导游、电子讲解、在线预订、信息推送、智能找厕、智慧停车等功能全覆盖。
11、丰富旅游要素链。打造“吃在江西”，推出“一县一道特色菜”“一市一桌特色餐”，举办“游客最喜爱的赣菜”“江西旅游名小吃”评选活动，引进“舌尖上的中国”等品牌栏目走进江西，提升赣菜知名度和影响力。打造“住在江西”，各市、县(区)及4A级以上旅游景区加快建设主题酒店、精品民宿、乡村客栈等，各设区市要引进1个以上国际连锁品牌高端酒店。打造“购在江西”，开发江西特色文创产品，组织开展江西旅游商品大赛，评选命名“江西好礼”旅游商品，各设区市推出5种以上、4A级以上旅游景区推出2种以上，加强旅游商品包装设计。推动4A级以上旅游景区、机场、火车站(高铁站)、汽车站、高速服务区开设特色文创超市、“江西好礼”连锁专卖店，与京东、天猫等电商合作运营“江西好礼”旗舰店。支持南昌、景德镇、赣州等地设立国际旅游免税购物区。到2021年，4A级以上旅游景区建有旅游精品连锁专卖店。打造“娱在江西”，各市、县(区)和4A级以上旅游景区推出一批互动性强的娱乐项目，打造旅游消费街区、集聚区，建设一批城市旅游综合体。大力开发驻场演艺、公园夜游、灯光秀和沉浸体验式夜生活项目，到2021年实现县县有夜生活项目。
12、营造放心好秩序。建立联合执法机制，严厉打击虚假广告、欺客宰客、恶性竞争、不合理低价游等市场顽疾，实施旅游市场黑名单制度。畅通投诉受理渠道，建立市、县(区)统一的旅游投诉受理平台。鼓励各地设立诚信理赔专项资金，推广旅游消费侵权先行赔付机制。加强出租车、住宿、餐饮等涉旅行业管理，提升涉旅行业人员素质，塑造江西旅游良好形象。推动出台《江西省旅游者权益保护条例》等地方性法规，营造良好市场秩序。
(三)实施市场大开拓行动
13、深耕“独好”品牌。制定“江西风景独好”品牌提升计划，以“庐山天下悠、三清天下秀、龙虎天下绝”为引领，以“天下英雄城南昌”“大山大水大美九江”“景德镇·一座与世界对话的国际瓷都”“萍乡·萍水乡逢缘聚天下”“新余·仙女下凡地抱石故园人”“中华道都鹰潭”“赣州·红色故都客家摇篮”“宜春·一座四季如春的城市”“高铁枢纽大美上饶”“红色摇篮山水吉安”“抚州·一个有梦有戏的地方”等旅游目的地品牌为重点，构建区域品牌、市县品牌、景区品牌、产品品牌等互为支撑的“江西风景独好”品牌体系。举办旅游产业博览会、陶瓷博览会、文创产品庙会、戏曲节、观鸟节、赏花节等文化旅游节庆活动。
14、广泛宣传“招客”。省、市、县(区)举办重大活动统一使用“江西风景独好”标识，利用“一带一路”等国际性重大峰会论坛开展品牌宣传。建立省、市领导出访同步开展旅游品牌宣传推广机制，采取省、市联动的方式，每年组织赴港澳台、日韩、东南亚等境外开展旅游宣传推介。鼓励各地在城乡公共场所、公用设施上设置旅游形象标识，推动4A级以上旅游景区宣传进高铁、进车站、进机场，上手机、上电视、上网站，用好抖音视频大赛、直播秀等新媒体宣传，策划热点营销、事件营销。制作旅游宣传片，利用户外电子屏、分众传媒、网络媒体等滚动播放。加强旅游链接推送，2019年，实现各市、县(区)旅游链接客户端推送全覆盖。
15、立足国内“引客”。实施周末休闲工程，组织开展文化旅游消费月、消费季活动，积极推进旅游消费“一卡通”，落实职工带薪休假、错峰休假及2.5天弹性休假制度。每年制定“引客入赣”计划，对各设区市进行考核。针对主要客源市场开展定向精准营销，策划实施一批春赏花、夏避暑、秋观叶、冬泡泉等季节主题旅游活动。建立省、市和景区三级联动机制，制定实施面向目标市场的门票、高速通行费减免等优惠政策。推进浙皖闽赣国家生态旅游协作区、湘赣边红色文化旅游协作区建设，实施资源共享、客源互送。鼓励各地出台旅游包机、专列奖扶政策，支持旅游企业积极开拓市场。
16、面向境外“揽客”。每年制定入境游计划，对各设区市入境游进行考核。鼓励和支持景区、旅游企业开拓入境游市场，采取公开招标等形式，依托省内外旅游服务机构与主要客源国和地区旅游渠道商开展战略合作。探索成立“一带一路”中国瓷器之路旅游联盟，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设立“江西之窗”海外营销中心，到2021年设立海外营销中心15个，高标准建好里斯本中国文化中心，建立健全营销中心运行机制。开展“外国留学生游江西”“旅华外国人游江西”活动。提升航空口岸便利通关条件，开通、加密南昌至日韩、东南亚、澳洲等国际航线，实行落地签免费政策，推动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落地。力争到2021年，全省入境游人数突破350万人次。
(四) 实施资源大整合行动
17、景区“一体化”管理。加快推进庐山、庐山西海等重点景区管理体制改革，深化武功山经营管理体制改革，破解“一山多治”“一景多管”“政企不分”“门票依赖”等问题。加强景区缆车、电瓶车等价格成本监审，完善景区门票价格形成机制。各地要大力推进景区改革，推动所有权、管理权和经营权“三权”分离，加快建立“小管委会管理，大集团化运营”的管理体制。开展景区旅游资源承包经营权转让清理，依法收回未按合同约定进行开发建设的景区承包经营权，实现优质旅游资源高效合理开发。到2021年，全省景区体制改革任务基本完成。
18、经营“大集团”运作。鼓励和引导旅游企业通过股份合作、兼并重组等方式，整合优质旅游资产，做大做强旅游产业集团。鼓励和支持省旅游集团等国内大型旅游企业，采取市场化手段有效整合全省旅游资源，带动全省旅游业规模化、集团化运营。支持大型旅游集团打造旅游产业园，建设旅游产品研发、展示、交易基地。力争到2021年，全省培育3-5家资产规模超100亿元的大型旅游集团，5-8家资产规模超50亿元的旅游集团，各设区市培育1家以上有竞争力的大型旅游企业，各县(市、区)培育至少1家规模以上旅游企业，推动省旅游集团等旅游企业上市。
19、业态“大视野”融合。推动一、二、三产业+旅游，鼓励和支持工业、农业、林业、水利、医疗、体育等领域大型企业进入旅游业，整合各领域经营资源发展新兴旅游业态。发展旅游金融和互联网平台企业，扶持一批中小微旅游企业，建设一批文旅创客示范基地。发展乡村旅游合作社，鼓励乡村经济能人、外出创业成功人士等乡贤，牵头创办乡村旅游合作社。到2021年，各设区市培育1家以上大型旅游平台企业，各县(市、区)培育2个以上多业态融合的旅游项目、3-5个特色鲜明、规模经营的乡村旅游合作社。
20、资源“大项目”整合。坚持“项目为王”，策划、储备一批标志性、引领性、关键性的重点旅游项目，建立省、市两级重点旅游项目库，举办省、市旅游产业投资推介会。建立省、市、县(区)领导挂点联系重点旅游项目机制，每年优选一批旅游项目纳入省、市重点项目进行调度，推动一批旅游精品工程、示范项目落地。各设区市每年新增开工2-3个投资超10亿元的重大旅游项目。

